
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班級經營計劃 

班級 高中部 二年四班 導師 范龍妹 

類別 重要內容 備註 

個人 

教育 

理念 

一、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，培養學生自治、了解自我價值的能力。 

二、培養學生守法與互助的觀念。 

三、營造良好班級氣氛，提高學習效能。 

四、鼓勵同儕討論，一同學習，提高學習意願及培養讀書興趣。 

 

 

班級 

經營 

目標 

一、培養學生良好的讀書風氣，建立一個學習的環境。 

二、養成自律的態度及服務他人的觀念。 

三、培養學生負責和以理性面對問題的態度。 

四、激發班級凝聚力，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。   

 

 

作息 

 與 

常規 

一、服儀標準，遵守校規。 

二、遵守學校作息時間，按時上下課。每週遲到二次(含)以上者，

記警告一次。朝會、週會無故不到，記警告二次。無故曠課

二節一次警告。 

三、早自習 7:30~8:00 安排小考：星期一歷史、國文  星期二英

文  星期三朝會    星期四數學     星期五國文 

四、放學時間： 17:00 (一~四)    16:00 (五) 

五、作業抽查，作業未繳或不合格，經補檢未過，一科一次警告。 

六、在校期間手機必須收好,不得拿出及使用,若違反,記警告一次。 

七、畢業條件:取得 160 學分(必修 120 含核心 48 學分；選修 40 學

分)；每學年學業總平均及格；德行評量功過相抵未滿三大過 

 

重要

行事

與 

活動 

一、3/20 第一次英聽段考； 3/30, 31 第一次段考； 5/1 第二次英

聽段考；5/13,14 第二段考；6/12 第三次英聽段考；6/26,29 第

三次段考 

二、英文話劇比賽 3/13    畢業旅行 4/14—17    

三、4/7 第一次作業抽查開始 。5/27第二次作業抽查。5/29週

記抽查 

四、4/2 第八節課業輔導開始   

 

家長

配合

事項 

一、孩子生活或課業有困惑時，請家長與老師聯絡。 

二、請家長多注意小孩交友情形，鼓勵孩子從事建康、正當休閒

活動。 

三、小孩因病因事需請假，請家長與導師或教官聯繫。 

四、多予孩子鼓勵，避免過度壓力。 

 

親師 

聯絡 

方式 

五樓導師辦公室：（02）28831568-209、210 、215 

         教官室: 28820510 
 

 


